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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基隆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特參字第11202301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948057_11224P009159_1120230160_112D2034658-01.pdf)

檢送本市112學年度市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含學前)特教班
級核定表乙份，請查照。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

人員進用辦法暨基隆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資源班實施要

點辦理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幼兒園(不含國小附幼)、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(含市立高級中
學)

副本：本市特教資源中心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財政處、本府人事處、本府教育處課程

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教科、本府教育處體健科、本府教育處

學聘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教科(均含附件)

地址：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張雅涵
電話：02-24301505 分機505
電子信箱：2minee@mail.klc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3/06/21
09:31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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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處 112/06/21

1120105585



安樂高中--批核軌跡及意見
公文文號：1120105585
主旨：檢送本市112學年度市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含學前)特教班級核定表乙份，請查

照。

意見 簽辦人員

一、本校112學年度特教班級及特教教師員額奉核為4
班10師(集中式特教班1班3師、不分類資身障資源班2
班4師、不分類資優資源班1班3師)。
二、特教教師聘用謹遵說明段辦理。

輔導處彭淑珍

112/06/26 08:09

如承辦人所擬 輔導處古一宏

112/06/27 17:00

敬悉 教務處許敏如

112/06/28 08:01

人事室舒大麟

112/06/28 13:57

如擬 校長室方保社校長
112/06/29 08:40

輔導處彭淑珍

特教組長

輔導處主任

教務處主任

人事室主任

特教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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